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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 

与长效机制构建 

——基于渝东北地区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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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长期性、代

际性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要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其贫困问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基于渝东北地区 511家农户的问

卷调查及访谈发现：现阶段深度贫困地区仍然面临着收入来源单一与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的持续增收难度大、致贫因

素多与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返贫风险大等突出问题。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应坚持精准思维，做好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协同扶贫机制；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

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

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深度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将为我国农业、农村和

农民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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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中国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农村扶贫

工作的成就举世瞩目，2020 年后扶贫的主要任务将转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来。正是基于对未来农村减贫

形势变化的判断，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逐渐转向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等问题的探讨上

来。 

作为助推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基本方略，“精准扶贫”往往被视作脱贫攻坚时期专属的话语概念，开始慢慢淡出学者的视

野，研究者们在探讨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路径时也很少提及这一方略，这种状况可能会造成对精准扶贫内涵的理解不够全

面。事实上，“精准”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专项扶贫工作的基本诉求，只是不同时期贫困治理的瞄准单位不同，对精准的

理解也有较大差异；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从先进的扶贫理念转变成为有效的扶贫实践，离不开党中央为完成决战决胜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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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攻坚目标任务所出台的一系列扶贫政策的推进，离不开基于农村贫困新特征所制定的扶贫工作方案的指引，这些保障了精准

扶贫方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由此创造了脱贫攻坚的卓越成效。 

本文认为，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既不能简单地照搬前阶段精准扶贫的做法，也不能粗暴性地抛弃既往所有的优秀经

验，而应当以既有贫困治理成效为基础进行理论和机制创新，从运动式贫困治理转向常态化贫困治理，同样需要遵循精准化思

维。基于此，课题组依托对渝东北地区精准扶贫实施状况的调研，深入分析其取得的扶贫成绩，客观研判其扶贫实践中的突出

问题，希冀更加精准、更加有效地构建 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使 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逐步摆脱贫困，农村减贫

工作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将扶

贫工作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联系起来，创新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机制，提出“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发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号召，不断开创农村减贫事业新局面。 

党的十九大更是将“精准脱贫”确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为了达成“到 2020年我国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战略目标，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小康社会，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最后三年，国家将深度贫困地区划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颁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

施意见》《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纲领性文件，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助推深度贫困地区攻破脱贫攻坚难关，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 2012年末到 2020年末，经过 8年持续不断的努力奋斗，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国 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 

但是，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的终结[1]，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并不会就此停止：一方面，脱

贫攻坚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巩固，以预防返贫现象发生，“防止返贫可能比实现脱贫更难”[2]；另一方面，绝对贫困消除之后，相

对贫困逐渐成为 2020年后我国农村社会新的贫困形态，构建有效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将成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主要措施。 

深度贫困地区之贫困不是单纯的收入贫困，而是多维的贫困，具有长期性、代际性等特点。其精准扶贫工作不会因为绝对

贫困的消除而终结，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仍需要继续推进
[3]
，结合已有的扶贫经验和成效，进一

步促进深度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 

渝东北地区包括丰都、垫江、忠县、万州、梁平、开州、城口、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 11 个区县，面积 3.39 万平方

公里，大部分区县处于秦巴山片区、武陵山片区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属于国家所列的深度贫困地区。11 个区县中，国家级贫

困县有 8 个，分别是丰都、万州、开州、城口、奉节、云阳、巫山、巫溪，先后于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宣布退出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城口县和巫溪县于 2020 年年初刚刚脱贫。为精准实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重庆市确定了 18 个深度

贫困乡镇作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其中 10个重点深度贫困乡镇位于渝东北地区，巫溪县和城口县各有 2个乡镇分别列为深度

贫困乡镇。 

二、文献综述 

深度贫困属于贫困领域中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中的坚中之坚、难中之难，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党中央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适时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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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目标锁定在深度贫困地区，是根据我国贫困治理实际状况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安排。国内学者对深度贫困的理论探讨，大

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围绕国家实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原因、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特点、致贫原因、破解之策等基本问题

展开研究。该阶段始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本次座谈会将深度贫困地区

确定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深度贫困也由此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关于国家实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原因，学界认为，

破解深度贫困是对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和具体社会实践的回应[4]，且只有最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才能宣告针对绝对贫

困的专项扶贫计划的结束[5]。 

在贫困特点的分析上，除了具有“两高、一低、一差、三重”的普遍特征之外，相较于一般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地区之贫

困往往还具有长期性、代际性的特点[6]。可以说，深度贫困地区之贫困不仅仅体现在横向比较上的空间弱势，还体现在纵向比较

上的时间弱势。其极强的时间弱势累积、空间弱势累积的特点使得陷入深度贫困的个体或群体难以摆脱深度贫困的影响。 

在致贫原因的分析上，虽然不同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有所差异，但一般认为，深度贫困并非单一的物质贫困，也绝非单

一因素造成的，其致贫原因既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二元制度选择、区域间不同的制度发展战略安排
[8]
；也有深度贫困地

区自身的原因，主要体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人文环境[9]；还有贫困人口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基本可行能力剥夺、内生力

不足等方面[10]。 

关于破解深度贫困之策，学界认为，应该坚持政府主导，继续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的制度优势，坚持精准思维，通

过发挥精准扶贫的“超时空限制”和“超市场强制”的超常规功能破解深度贫困，增加区域间减贫的溢出效应，以此实现区域

间的协同减贫
[11]

，逐步构建深度贫困地区市场化的脱贫攻坚机制
[12]
，积极培育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者脱贫的内生动力

[13]
。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脱贫攻坚的最后 1～2年时间，除了深化对基本问题的研究外，学界将更多注意力转向深度贫困地区高

质量脱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等问题的探讨上来。关于此类问题在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略规划初期即已

经提出，但是随着脱贫攻坚时间截点的临近，其重要性日渐凸显。 

其中，关于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认识更加清晰，有学者认为应该包括真实脱贫和可持续脱贫双重含义[14]，也有学者认为经济

增长是提高脱贫质量的基础，禀赋结构升级是提高脱贫质量的最优先选择[15]。同时，越来越多学者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

的逻辑关系来探讨 2020年后深度贫困治理问题。 

一般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继起性关系，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内在要求，

但是又不能将乡村振兴看作脱贫攻坚的简单升级版，必须在系统认识两者之间的差异、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定位的基础之上，

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对接[16]。从人才耦合、产业耦合、治理耦合、环境耦合等多个方面，构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多

元耦合系统[17]，重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防贫”治理体系建设、贫困人口能力建设等问题。 

综上，学界对深度贫困相关问题的理论探讨对于助推脱贫攻坚目标的达成是有可借鉴之处的，且后阶段研究是对前阶段研

究的拓展和深入，对 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治理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既有研究仍然存在些许不足：一是缺少对

统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衔接机制顶层设计的探索，作为庞大的系统工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不能仅仅局限于内容上的

耦合，否则只会导致两者之间形式上的衔接，无法落到实处。 

二是对 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策略的探讨欠缺“精准”思维，部分学者在认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

系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看作继起性的关系，混淆了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由此得

出 2020年后将不再实施精准扶贫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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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精准”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基本要求，也同样是乡村振兴的基本理念，脱贫攻坚时期

积累的精准扶贫经验同样适用于乡村振兴。 

三、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成效的实地调查及分析 

相较于一般贫困地区，国家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资源投入更多，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实施

成效也愈加凸显。依托对渝东北地区的调查，可以深入、全面把握深度贫困地区治理成效经验及存在的问题，精准分析 2020年

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属性和贫困特征的变化，对应完善 2020年后深度贫困地区减贫机制。 

（一）调研设计与样本来源 

本次调研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区域特点，首先从 11个区县中选取了城口、巫溪、巫山和奉节 4个

贫困县；2019 年 6 月至 8 月，课题组成员进行入户走访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普通农户（即非贫困户，下同）

和脱贫户（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下同）三类群体，以期能够对深度贫困地区不同类别农户的生活状况进行差异化分析。 

其间，通过发放现场问卷与网上问卷两种调查方式，共收回有效问卷 511 份，问卷调查过程中辅之以现场深度访谈。精准

扶贫是以“户”为单位，为了准确分析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课题组从家庭的建档立卡情况、人口数

量、未成年子女数量、老年人数量、病残患者数量、经济状况等方面对受访者家庭情况进行了分析。 

从有效收回问卷的描述性分析来看，受访者家庭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占比 61.8%，普通农户占比 33.5%，脱贫户占比 4.7%。从

家庭人口状况来看，5 人及以上人口的家庭占比 41.7%；需要抚养 2 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占比 43%；需要赡养 2个及以上

老年人的家庭占比 37.8%；需要照料 1个及以上病残患者的家庭占比 55.6%。 

从家庭的经济状况来看，年人均收入在 2300 元及以下的家庭占比 35.9%，而 33.5%的受访者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其所生

活的农村处于“贫困”状态，这两个数据基本吻合，数据来源真实、可靠；但这两个数据低于实际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比例，主

要原因在于脱贫户未能及时退出（见表 1）。 

表 1受访者家庭基本情况 

指标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 316 61.8 

否 171 33.5 

曾经是 24 4.7 

家庭人口数量 

1人 16 3.1 

2人 42 8.2 

3人 79 15.5 

4人 161 31.5 

5人及以上 213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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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抚养未成年子女数量 

没有 140 27.4 

1个 151 29.5 

2个 179 35.0 

3个及以上 41 8.0 

需要赡养老人数量 

没有 170 33.3 

1个 148 29.0 

2个 160 31.3 

3个 33 6.5 

4个 0 0 

需要照顾的重难疾病、 

慢性病患者、残疾人数量 

没有 227 44.4 

1个 223 43.6 

2个 55 10.8 

3个及以上 6 1.2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1000元以下 58 11.4 

1000-2300元 125 24.5 

2301-3500元 85 16.6 

3500元以上 243 47.6 

家庭经济状况在本村所处的位置 

富裕 7 1.4 

中等偏上 35 6.8 

中等 166 32.5 

中等偏下 132 25.8 

贫困 171 33.5 

 

（二）贫困户经济状况得到较为明显改善，但收入来源单一、致贫因素多元化，贫困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是反映经济收入变化的最直接指标。受访者中，86.1%的贫困户表示，相较于 5年前，家庭生活水平有

了一定改善或明显改善，高于普通农户 16.5个百分点，反映出针对贫困户的精准扶贫之成效是比较显著的。 

外出务工与农业经营（种植业、养殖业等）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且外出务工的比例已经超过农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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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可以说，家庭参与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程度在极大地影响着家庭的贫困程度[18]。 

同时需注意的是，在 316家贫困户当中，有 44户受访者表示家庭的生活水平较 5年前没有明显改变，占所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的 13.9%。相比其他地区的贫困户，深度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更加多元、复杂。课题组系统调研了导致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家庭

贫困的主客观原因。 

第一，收入来源渠道单一、家庭照料负担过重，这是导致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家庭贫困的主要客观原因。63%的受访者表示收

入来源过于单一、不稳定是导致家庭贫困的首要的客观原因，家庭生活水平高低、家庭贫困与否，根本上都源于家庭收入的多

少；而家庭照料负担过重，会进一步消解家庭经济收入提升在改善生活状况方面的功能。 

通过双因素相关分析发现，需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之间、需赡养的老年人数量与家庭是否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之间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家庭需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需赡养的老年人数量越多，贫困的

概率就越大。究其原因，除了两大群体本身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其关键所在。 

第二，缺乏经商意识、缺乏奋斗拼搏精神、怕失败，这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家庭贫困的主要主观原因。从统计结果看，这

三类主观原因分别占比 52.25%、26.03%、21.53%，且经商意识的缺乏比后两种因素在家庭致贫方面会更加严重，阻碍着农户加

入市场体系中来。 

而大多数处于深度贫困的家庭，其致贫原因往往既有客观原因，也有其自身的主观原因，比如，课题组在走访调研过程中，

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其家庭面临着“文化程度低、年老、重疾病、未成年子女抚养、收入不稳定”等多重困境，多元弱势累积

会增加脱贫后的返贫风险。 

无论是客观上收入来源渠道单一，还是主观上的经商意识缺乏，都和个体自身“内生力”不足有很大关系，而文化程度高

低是影响个体“内生力”高低的重要因素。通过双因素变量分析发现，受访者文化程度与家庭是否建档立卡之间呈现明显的正

相关关系，在受访的 317户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213户，占比 67.2%；在受访的 158户初中及

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87户，占比 55.1%；在受访的 36户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户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有 16户，占比 44.4%。说明文化程度越高，贫困的概率越低（见表 2）。 

表 2文化程度*建档立卡情况交叉分析 

指标 

建档立卡 

统计 

 是 否 曾经是 

文化程度 

没上过学 47 7 3 57 

小学 166 85 9 260 

初中 79 51 5 135 

高中/中专/职高 8 12 3 23 

大专/大学及以上 16 16 4 36 

统计 316 171 24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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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分析，深度贫困在短期内很难彻底解决，若无外力介入，还可能会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2020 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

治理任务仍然艰巨。 

（三）新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相对较高，但大病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相对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够健全，

致贫、返贫风险较高 

除了已经存在的主客观原因外，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会增加致贫、返贫风险，因而需要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抑制风险

对贫困户生活的影响。从调研结果来看，在面向所有农村居民建立的社会保障项目中，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受访者家庭占

87.48%，参保比率较高；但参加大病保险的比率较低，仅占 29.55%，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深度贫困地区家庭的重要风险要素。

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为 58.32%，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深，“未富先老”的状况将会在农村地区尤其是深度贫

困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 

一方面，深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未富先老会加重深度贫困地区养老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城市会继续吸纳大

批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深度贫困地区养老问题将会面临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双重短缺。 

相比其他社会问题，养老是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必然要面临的问题，应对老龄化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建立应对老龄

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制是降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的不确定性的重要内容。值得警惕的是，在访谈中发现，没有参加任何社

会保障项目的家庭不是个例，此类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脆弱，任何意外事件的发生都可能使家庭陷入贫困状态。 

（四）政府的帮扶措施与贫困户的参与程度共同影响精准扶贫效果，经常参与政府扶贫项目或培训的贫困户并不是特别多 

鉴于致贫原因多元化的现况，政府的帮扶措施也具有多样化特点。从统计结果看，“农业种植”帮扶是当地政府主要的帮

扶措施，49.12%的受访者表示曾获得过该项目的帮助，对比前述的统计数据，实施“农业种植”帮扶回应了农业经营是贫困户

主要收入来源渠道的现实需求。 

贫困户从政府获得的帮扶措施还有医疗救助、道路交通、发展教育等，“五个一批”脱贫措施在脱贫攻坚中得到较好的实

施。与此同时，农户还可以获得政府组织的“农业生产技能”“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进一步助推贫困户收入水平的提升。 

但是，在访谈中了解到，针对政府提供的多元化帮扶，除了部分农户表示没有得到任何帮扶之外，还有农户表示只是偶尔

得到一些生活上的补助，说明当前部分帮扶措施还存在临时救济的成分，影响可持续脱贫目标的达成。 

从贫困人口的回应方式来看，在 316 家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 234 户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政府正在实

施的扶贫项目，占比 74.1%，相比普通农户，贫困户对扶贫项目的了解程度更深一些，为其自觉参与扶贫项目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 316 家贫困户中，仅有 135 户表示多次参加政府安排的扶贫项目，占比 42.7%（占总调查样本的 26.4%），与帮扶措

施的精准性以及贫困户的知晓度等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结合前面的统计数据，多次参加政府安排扶贫项目的贫困户比例，远远

低于受访者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比例（61.8%），同样低于认定自身家庭经济状况处于“贫困”状态的受访者比例（33.5%），也

低于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受访者比例（35.9%）。 

为什么在贫困户知晓并且肯定帮扶措施精准的情况下，对于政府安排的扶贫项目参与度会比较低？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

大量已经脱贫的农户仍然处于“建档立卡”状态，享受政府扶贫政策，还有部分已脱贫农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观上还认定

自己为贫困户，这些农户没有及时退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扶贫资源的浪费；二是有部分真正的贫困户，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

内生动力不足，还有部分贫困户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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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整体满意度较高，但是对持续稳定增收存在一定的担忧 

农户对精准扶贫的满意度评价直接反映了精准扶贫的效果。课题组从农户对精准扶贫政策、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政府扶贫

工作人员的工作、基础设施改善程度、帮扶效果等方面的评价，来考量其对精准扶贫的整体满意程度。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贫

困户对精准扶贫这几项工作的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 

从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来看，81.41%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而贫困户的满意度达 93.04%。从对地方

政府及其扶贫相关工作人员的评价看，在 316 家贫困户中，299 户认为地方政府“重视”和“非常重视”精准扶贫工作，占比

94.6%;310家贫困户对政府扶贫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表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满意度达 98.1%。 

从对基础设施改善程度的评价来看，73.1%的受访者表示基础设施较之前得到了极大改善。从对帮扶效果的满意度评价看，

71.82%的受访者表示精准扶贫帮扶措施“比较有效”和“非常有效”，其中 88.6%的贫困户肯定精准扶贫的效果，最为直接地反

映精准扶贫的实施状况。 

但是，访谈过程中，部分受访对象一方面表示精准扶贫对改善家庭生活状况具有较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则对长期的持续增

收存在担忧。比如，有受访者表示自身没有文化、没有能力，只能够靠卖力气干活；也有受访者表示家庭照料负担重，无法外

出务工。外出务工获取经济收入与照顾家庭之间、政府帮扶项目与自身知识及技术不足之间等矛盾较为凸显。 

为了系统地反映不同因素之间的影响差异，根据研究目的需求本研究将调查问卷的题目设定为三类自变量：一是人口特征

变量，分别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家庭经济状况 8

个自变量；二是农户对精准扶贫参与状况的特征变量，分别是对政府扶贫项目的知晓程度、贫困户认定的公平性、帮扶措施的

精准性、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 4 个自变量；三是农户对精准扶贫项目评价的特征变量，分别是地方政府对扶贫的重视程度、

帮扶效果有效性评价、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满意度 3个自变量（见表 3）。 

表 3变量设计及赋值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因变量 Y 
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

度 
1=非常不满意,2=不太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自变量 

X1 性别 1=男，2=女 

X2 年龄 1=18-29岁,2=30-49岁,3=50-65岁,4=65岁以上 

X3 文化程度 
1=没上过学，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职高，5=大专/大学

及以上 

X4 婚姻状况 1=未婚,2=已婚，3=离异，4=丧偶 

X5 是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1=是,2=否 

X6 家庭人口数量 1=1人,2=2人,3=3人,4=4人,5=5人及以上 

X7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1=1000元及以下,2=1000-2300元,3=2300-3500元,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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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以上 

X8 家庭经济状况 1=贫困,2=中等偏下,3=中等,4=中等偏上,5=富裕 

X9 对政府扶贫项目的知晓程度 1=不清楚,2=不太了解,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 

X10 贫困户认定的公平性 1=不清楚,2=不公平，3=公平 

X11 帮扶措施的精准性 1=不清楚,2=不精准，3=不完全精准,4=精准 

X12 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 1=不清楚,2=不怎么参加,3=偶尔参加,4=多次参加 

X13 地方政府对扶贫的重视程度 1=不清楚，2=不重视,3=一般重视,4=重视,5=非常重视 

X14 帮扶效果的有效性评价 
1=不太清楚,2=没有效果,3=效果不太明显,4=比较有效，5=非常 

有效 

X15 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不太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运用 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政府精准扶贫工作的满意度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整体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B 标准错误 Beta 

（常数） 1.148 0.232  4.954 0.000 

性别 -0.043 0.050 -0.018 -0.849 0.396 

年龄 -0.027 0.039 -0.018 -0.693 0.489 

文化程度 0.001 0.028 0.001 0.019 0.985 

婚姻状况 -0.035 0.041 -0.019 -0.837 0.403 

建档立卡情况 -0.105 0.044 -0.058 -2.377 0.018 

家庭人口数量 -0.023 0.022 -0.024 -1.049 0.295 

家庭年人均纯收入 0.020 0.026 0.020 0.745 0.457 

家庭经济状况 0.014 0.027 0.013 0.513 0.608 

对政府扶贫项目的知晓程度 0.027 0.037 0.025 0.729 0.466 

贫困户认定的公平性 -0.080 0.046 -0.055 -1.733 0.084 



 

 10 

帮扶措施的精准性 0.003 0.033 0.003 0.100 0.921 

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 0.078 0.029 0.086 2.718 0.007 

地方政府重视程度 0.141 0.029 0.178 4.866 0.000 

帮扶效果有效性 0.090 0.032 0.108 2.804 0.005 

对政府扶贫人员满意度 0.056 0.034 0.576 16.302 0.000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农户对精准扶贫工作满意度的因素有很多，且方向不同，影响力也有差异。第一，政府扶贫

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最大。农户对政府扶贫相关工作人员工作的满意度发生一个标准

差的变化，农户对精准扶贫整体满意度的评价会发生 0.576 个标准差的变化；地方政府重视程度发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农户

对精准扶贫整体满意度的评价会发生 0.178 个标准差的变化。第二，帮扶措施有效性的影响次之。农户对精准扶贫帮扶效果有

效性的评价发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精准扶贫整体满意度的评价就会发生 0.108 个标准差的变化。第三，农户参与精准扶贫

项目情况的影响排在第三位。农户参加政府安排的扶贫项目的情况发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农户对精准扶贫整体满意度的评价

会发生 0.086个标准差的变化。 

四、2020 年后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构建 

渝东北地区现存的问题在其他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在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存在。当前，深度贫困地区还处于从扶贫到脱贫的攻坚阶段，尚未进入脱贫到全面小康的发展阶段，距

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脱贫攻坚是一场超常规的政治性战役，随着外部支持的减弱乃至撤场，或随着贫困人

口家庭状况变化和绝对贫困线的调整，还可能会出现新的绝对贫困人口，当前深度贫困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

出都处于较低水平，食品支出比例明显偏高，由此，贫困治理仍将是深度贫困地区 2020年后实现发展的重要议题，不同的是，

随着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解决，贫困治理开始纳入乡村振兴这一新的战略规划之中。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精准扶贫不

仅是助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保障机制，也将成为 2020年后巩固反贫困成绩的重要机制[19]。建立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实

则是针对将精准扶贫“狭义化”或“短期行为化”所采取的策略[20],2020年后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仍应坚持精准化思维，

解决突出问题，补齐发展短板，增强内生动力，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机制 

脱贫攻坚是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展开的一项系统工程，并非单纯地解决收入贫困，其目标的达成是依托完善的领导机制、

组织机制、扶贫方略等全要素合力推动的结果；面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乡村振兴，则是一场更为宏大的工程。战

略交汇期，需进一步巩固贫困治理的顶层设计，完善统筹衔接机制，实现两大战略全方位的精准对接，保障扶贫工作持续推进。 

第一，做好领导责任机制的精准衔接。脱贫攻坚期，我国采取的是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五级书记抓扶贫”

的领导责任工作机制；乡村振兴期，需根据实际贫困状况，调整和确认省、市、县、乡镇、村领导责任机制，其中坚持党的领

导不能改变。 

第二，做好组织部门责任机制的精准衔接。根据贫困程度、贫困类型的变化，调整各级政府参与贫困治理的工作部门及其

责任机制，探索不同贫困类型治理形式及多元主体参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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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做好扶贫方略的精准衔接。“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始终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保障，根据贫困治理瞄准单位、治理目标

的变化，调整精准识别主体、精准帮扶主体、精准管理主体、精准退出机制，形成新的治贫方略。第四，做好扶贫内容的精准

衔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摘帽不摘政策”，但并不意味着原有的扶贫政策全部延用，2020 年后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治理，

应根据区域具体贫困情况确认保留哪些项目、终止哪些项目，不能搞一刀切。 

（二）建立分层分类现代扶贫体系，构建全社会协同扶贫机制 

深度贫困致贫原因具有多元化特点，而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本身也是瞄准多维贫困问题的解决，这就决定了要进一步推

进深度贫困地区从脱贫走向富裕，单一扶贫模式很难发挥作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根据不同主体的不同需求，建立分层分类

现代扶贫体系，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所谓“分层”是指将深度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分为低保户、低收入户和普通农户三

个层次，实施差异化帮扶；所谓“分类”是指根据不同主体的实际需求，提供相应的收入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电商扶

贫等专项帮扶，其中收入扶贫是基础；通过不同层次主体、不同类型贫困需求与具体扶贫模式的精准对接，提高扶贫模式对贫

困治理任务的适配性。具体操作中，需明确不同扶贫项目的对象应具备的资格条件，坚持“收入贫困”是享受所有扶贫项目的

基本条件，注意“特惠”扶贫项目与“普惠”扶贫项目相结合。坚持政府统筹主导，鼓励市场、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参与承接

不同的扶贫模式，健全协同扶贫机制，提高贫困治理效能，分层分类破解贫困难题。 

（三）推动扶贫产业融合发展，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的利益联结机制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到富裕的根本之策。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生态的脆弱性，深度贫困地区无法照搬发达地区的

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依托区域独特的资源要素，打破对“帮扶导向”传统扶贫路径的依赖，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近几年国家

推进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些依托自身资源实施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比较典型的模式有农业内部产业融合的发展模

式，旨在形成循环农业；有延伸产业链条形成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旨在将农业生产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最大程度让农户

参与到农业生产链条的各个环节；有农业与二、三产业相融合的发展模式，旨在打通产业间界限，利用区域资源要素实现全产

业链条融合发展[21]。还可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和现代互联网技术，建立区域经济发展联合体，推进区域间产业融合发展。同

时，精准构建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能够充分参与到扶贫产业中，提高其参与市

场就业的程度；让特殊无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因为利益联结而能够享受到扶贫产业发展带来的好处。 

（四）创新农民增权赋能，全面激活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机制 

农民是乡村的主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农民主体性地位，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课题组调研过程中也发现贫困群体中存在内生动力不足的状况，这既与制度安排不健全带

来的主体权利缺失有关，也与消极的生活场域文化有关，还与自身知识、技能不足有关。全面激活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机制，

提升农民主体性地位，既要关注农民享有的主体权利，又要关注农民行使权利的能力。 

具体而言，一是推动外部增权。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护农民的经济财产权利；通过加强乡村基

层民主建设，保障农民政治主体权利；通过振兴乡村合作组织，提升农民合作能力；通过发展乡村公共文化，增强农民文化选

择能力[22]。 

二是加大内部赋能。广泛宣传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形成积极的、主动参与脱贫致富的场域

文化，增强贫困群体主动脱贫致富的思想意识；通过开展与区域产业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贫困劳动力群体参与市

场就业的能力。 

（五）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机制 



 

 12 

通过全面升级完善深度贫困社会保障体系，控制非收入性风险因素对摆脱贫困的影响，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陷阱，做好开

发式扶贫与保障性扶贫之间的统筹衔接。2020年后深度贫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应该重点关注两大领域。 

一是回应贫困群众重点关注的难点痛点问题，分类完善其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应当首先完善教育和医疗两类社会保

障措施。通过为学龄群体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通过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基本医疗保险保

障范畴和保障水平，提高大病保险参保率，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二是重点关注无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群体，如独居和空巢老人的贫困、重疾病患者和残疾人的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贫困

等，为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如提供生活照料服务、实施营养健康干预等，使其共享发展成果。 

五、结论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的是一条全面

发展的道路，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打破了现代化建设往往伴随着农

村凋敝的现代化发展铁律
[23]

。从这一意义上说，深度贫困治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深度贫

困地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经验，对于全面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 

农业现代化既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达成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奠定了城乡融合的物质基础。就深度

贫困地区来说，产业扶贫始终是贫困治理的核心内容，2020 年后仍应以此为抓手，依托区域资源禀赋和现代科技，创新产业形

式、创造新型产业，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协同推进农产品生产与加工业发展；依托现代互联网技术，

健全各类农产品的市场流通体系；将人文、科技等元素融入农业，发展创意农业；引导与区域农业发展相适配的第二、第三产

业向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建立产业基地或开办工厂。 

（二）以乡村振兴为契机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现代化建设 

与过去单提“农业现代化”相比，加入“农村现代化”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更加符合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24]。农村现代化的提法更加凸显乡村的主体性及其价值，其本身不是农村城镇化，而是农村社会发展与现

代社会发展之间达成的协调和谐状态
[25]

。从这一意义上讲，深度贫困地区治理在“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达成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机遇，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使

更多农村居民愿意留在乡村生活就业、更多城市居民愿意选择乡村观光旅游、更多产业愿意选择乡村驻点发展。 

（三）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载体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现代化程度 

人既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面向未来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要求，深度贫困地区可以通过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构建多元化的人才队伍，提升农民现代化程度。具体来说，建立一套囊括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支持在内的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对于普通农户、创业致富带头人、新业态经营主体、外来创业主体、返乡创业就业人员等分别制订具体

的培育方案，满足区域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加快科学文化素质、现代农业生产技能、经营管理职业意识等多元化内容的培育。

通过分层、分类的人才培育体系，促进深度贫困地区职业农民能够更加符合未来农业农村发展要求，实现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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